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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梳理“非粮化”管控措施，探讨未来“非粮化”管控的重点方向，可以为“非粮化”管控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基

于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总结“非粮化”的概念、类型、现状、原因、影响以及治理措施。结果表明：当前对“非粮

化”的概念与类型尚未达成一致，我国“非粮化”现象呈扩大趋势且经济发达地区与南方地区“非粮化”率较大，“非粮化”

原因主要包括种粮经济效益低、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耕地资源多宜性、政策执行偏差、农户自身因素；不同的耕地“非

粮化”行为对耕地质量的影响存在较明显差异。针对“非粮化”问题所采取或建议的措施，包括法规措施、经济措施、破

坏鉴定措施、规划措施，但是目前关于利用差别管控措施治理“非粮化”的研究数量与深度尚且不足。针对当前管控存在

的法理说服力较弱与治理隐患性较大的问题，建议今后在耕地保护法律中设立相应条款，并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在县级划

定粮用单元、食用单元、农用单元，制定各管控单元的生产经营活动范围与差别管控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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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以及俄罗斯与乌克兰

的冲突再次让人们意识到了粮食安全、食物保障对

于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性。我国自古重视“耕读传家”，

农耕文化传承不息，同时作为人口大国，粮食安全

与耕地保护问题自始至终都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十

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

本国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用土地流转带动规模化经营[1−2]，但在流转

展开的同时也伴随出现了一些“非粮化”现象。近年

来，耕地“非粮化”现象的加剧趋势威胁着我国耕地

的数量、质量和生态状况，影响耕地在“餐桌”与“田

间”上发挥应有功能。2020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连续做出了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

化”的决策部署。鉴于“非粮化”问题的复杂性，以及

亟待解决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本研究对“非粮化”相

关问题与研究进展进行梳理，立足大食物观，探讨

规划措施，提出管控路径与思路的展望。

 1    耕地“非粮化”概况

 1.1    耕地“非粮化”概念

关于“非粮化”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

定论。刘洋等[3−4] 界定“非粮化”概念为：出于对比较

效益的追求，原本用于传统粮食作物生产的耕地，

转向经济作物的种植，发展高效农业，用于良种繁

育等其他非粮食作物生产用途。关于“非粮化”的内

涵，吴郁玲[5] 总结相关学者的研究，概括为狭义和广

义两种内涵：狭义上的耕地“非粮化”是指在耕地上

种植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的行为；而广义

上的耕地“非粮化”则是指在耕地上从事一切“非粮化”

种植的行为。本研究综合上述学者观点，从土地利

用角度，暂拟耕地“非粮化”的概念为：经营主体违

反相关规定，擅自将原本种植传统粮食作物的耕地

用于其它农林牧副渔业的经营活动。

 1.2    耕地“非粮化”类型

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类型。

朱道林[6] 从实践角度，将“非粮化”分为三类，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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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撂荒；二是利用耕地种植经济作物甚至改为鱼

塘、养殖池等；三是利用耕地种树。李超[7−8] 从产出

产品的主要用途角度，将“非粮化”分为种植非粮食

类食物、非食用农产品、非农产品三大类。郝士横

等[9] 从利用的主要形式角度，将“非粮化”分为发展

林果业、挖塘养殖、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发展设施

农业、开展乡村旅游。亦有地方政府组织文件中界

定了“非粮化”类型，如信阳市农业农村局、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10 月 28 日成文、11 月 8 日发布

的《全市流转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专项整治方案》

中对于流转耕地“非粮化”的整治类型包括：流转永

久基本农田从事林果业以及挖塘养鱼等破坏耕作层

的行为；流转的永久基本农田闲置、荒芜 1 年以上

的行为；流转永久基本农田发展稻渔、稻虾、稻蟹

等综合立体种养，沟坑占比不符合稻渔综合种养技

术规范通则标准的行为。工商资本、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流转耕地违规建设种

植和养殖设施的行为。工商资本违反相关产业发展

规划大规模流转耕地不种粮的“非粮化”行为。

 1.3    耕地“非粮化”现状

 1.3.1    全国现状　2021 年 8 月 26 日，国务院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自然资源部、国家

统计局发布《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从“三调”数据看，2019 年末全国耕地为 19.18 亿亩。

 “二调”以来的 10 年间，全国耕地减少了 1.13 亿亩，

耕地净流向林地 1.12 亿亩，净流向园地 0.63 亿亩。

可见我国耕地“非粮化”现象呈现逐步扩大趋势，任

其“肆意发展”将威胁耕地红线。

 1.3.2    区域现状　孔祥斌[10] 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统

计数据，初步判断目前我国耕地“非粮化”率约为

27%，但是全国各地区耕地“非粮化”的类型、程度

存在差异。第一种是食物性生产的“非粮化”,华东地

区“非粮化”率约为 21%；华南地区约为 41%；华北

地区约为 10%；华中地区约为 34%；西南地区约为

46%；西北地区约为 32%；东北地区约为 7%；黄土

高原地区比例为 30% 左右。第二种是非食物性生产

的“非粮化”，如：北方种植杨树、景观林、草坪；

南方种植桉树以及一些区域景观化建设。可见从区

域差异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南方地区的“非粮化”

率较大。

 1.3.3    近十年研究文章状况　以知网中“篇名”搜索

2012 年至今的“非粮化”文章为例，共搜集到 264 篇

文章。从研究趋势来看，如图 1(a)，总体呈现上升趋

势，2021 年达到峰值，应与政策的发文时间与社会

关注度有关。主要研究机构方面，主要包括四种，

一是政府机构、二是农林类高校、三是综合类高校、

四是财经类高校。词频统计情况见图 1(b)，排名前十

位 的 热 词 依 次 为 粮 食 （ 10102 个 ） 、 耕 地

 （9145 个）、农业（5493 个）、生产（5416 个）、

土 地 （ 5011 个 ） 、 流 转 （ 4745 个 ） 、 种 植

 （4567 个）、农户（2704 个）、面积（2618 个）、

发展（239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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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十年“非粮化”文章发文趋势与热词频率情况

Fig.1    The trend of "non-grain" articles and the frequency of hot words in recent ten years
 

 1.4    耕地“非粮化”原因

 1.4.1    经济效益低　谷贱伤农是个众所周知的问题。

对于“非粮化”而言，种粮经济效益较低是其重要原

因。一方面，种粮成本、土地流转成本越来越高，

而粮食收购价格相对较低；另一方面，“非粮化”利

用带来的经济高于种植粮食作物，面对种植粮食作

物比较效益低下情况，农户除了选择种植经济作物

外，亦可进城务工以增加收入[3−16]。

 1.4.2    地区发展水平差异　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

区而言，对经济作物、特色农产品有着较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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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周边农户的“非粮化”生产供给。

此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大家从“吃饱”转变为

 “吃好”，从而有了更多样的饮食需求，甚至居民对

休闲观光旅游的追求也有所提升，亦促进耕地“非粮

化”现象的增长。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农

村人口进城务工使得劳动力流失，相比发达地区有

着更多撂荒耕地的现象[6,11,17]。

 1.4.3    耕地资源多宜性　毋容置疑，耕地自身的质

量限制性因素、本底条件、适宜性等自然条件影响

着经营主体的利用方式、种植选择、使用强度，同

样影响着“非粮化”的类型选择。孔祥斌[10] 指出优质

耕地资源本底条件的多宜性强，既可以种植粮食作

物，又可以种植经济作物，是耕地“非粮化”的资源

基础。陈美球等[18] 指出对于耕地土壤的养分平衡与

恢复，合理安排耕作制度、适宜进行作物轮作，益

于维持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

 1.4.4    政策执行偏差　易小燕[19] 认为在土地流转过

程中，龙头企业带动流转、大户规模化集中流转、

专业合作社集体是三种引起“非粮化”的主要土地流

转模式。关于农业补贴的有效性与激励性，靳庭

良[20] 认为补贴的类型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王为

萍和赵姚阳[21] 认为补贴政策未能使真正种粮者受益。

此外，一些地方把农业结构调整简单理解为压减粮

食生产，为带动经济选择性忽视耕地“非粮化”问题，

以及部分地区不合理的乡村振兴措施，亦成为耕地“

非粮化”的诱因[22−26]。

 1.4.5    农户自身因素　农户是耕地利用中的行为主

体，其种植行为选择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农户在劳动力转移、性别结构、年

龄、历史情结等自身因素的异质性均会影响到种植

方式的选择。以及在粮食安全危机意识方面，相关

农户只看到了耕地“非粮化”后短期的利益，对潜在

危害认识不足；以及农户之间看到“非粮化”利用带

来的利益后进行模仿、跟风，形成了一种趋势 [5,9]。

此外，农户种植技术、投入成本、设施条件等经济

物质条件影响着耕作的难易程度与种植方式选择，

同样会对耕地“非粮化”产生影响。

 1.5    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1.5.1    耕地本身质量　“非粮化”有很多利用类型，

虽然每一种利用类型都可以被称为“非粮化”，但不

同的“非粮化”现象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别，

并不是所有“非粮化”利用类型都会使耕地土层中相

对优质的耕作层受到破坏。例如种植经济作物、合

理的水旱轮作、用养结合等行为基本不会破坏耕作

层。一些“非粮化”利用类型会对耕作层造成一般破

坏，例如在设施大棚内的地面铺设砂石、砖块后种

植食用菌，种植绿化花卉苗木（售卖时会带走部分

耕作层表土）等。还有一些“非粮化”利用类型会对

耕作层造成严重破坏，例如种植速生杨、速生桉等

根系发达的树种；挖塘养鱼、挖湖造景会导致耕作

层直接丧失且逆转难度大；设施农业中建设建筑物、

硬化地面等行为同样会使耕作层受到破坏[7−9]。也有

学者研究了“非粮化”的生态效应，杨朝磊[27] 以云南

为研究区，得出耕地过度“非粮化”对土壤环境、水

生态环境与大气环境均会产生严重影响。

 1.5.2    参与主体　对参与主体而言，张华泉等[28] 通

过博弈模型，指出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维持社会

稳定的战略目标下，中央政府的目标出发点在于增

加全社会福利水平；地方政府的出发点是追求经济

增长、提升地方官员政绩，农户的出发点是实现个

人利益的最大化，主体间存在博弈。因此，非粮化

带来的收益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地方与农户的短期发

展需求，从而引起更多的“非粮化”现象，但长远来

看不利于维护中央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利益。

 2    耕地“非粮化”治理措施

对于如何妥善治理耕地“非粮化”现象，政府部

门与相关学者从法规、经济、破坏鉴定、规划等路

径入手，采取措施或给出相应建议。从这几方面治

理路径的逻辑来看，法规措施的治理逻辑在于“制

度”，以制度为基础，便于管控的法理依据与解释；

经济措施的治理逻辑在于“奖惩”，通过“奖”来提高

农户、地方的种粮积极性，通过“惩”去处罚一些“非

粮化”利用产生的破坏耕作层等影响耕地生产能力的

行为；耕作层破坏鉴定措施的治理逻辑在于“衡量”，

衡量“非粮化”行为对耕地种植条件的影响；规划措

施的治理逻辑在于“管制”，运用国土空间规划用途

管制手段，达成治理目的。

 2.1    法规政策措施

 2.1.1    国家层面−防止“非粮化”　针对耕地“非

粮化”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0 年下半年相继印

发《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和

 《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长牙齿”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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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2021 年 9
月 1 日实施的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亦

将耕地保护作为重要组成部分。2022 年中央“一号文

件”在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这一部分提出

分类明确耕地用途，严格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

 2.1.2    部委层面−“进出平衡”　2021 年 11 月

26 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 2021 年违

法违规占用耕地重点问题整治的通知》。2021 年 11
月 27 日，《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

均提出“进出平衡”，细化“非粮化”治理措施。

 2.1.3    地方层面−“田长制”　为加强耕地保护力

度，北京、山东、安徽、黑龙江等地结合当地情况，

均探索推行出台了关于推行“田长制”的相关文件，

提出建立起以保障粮食安全为主要目的，以责任制

为核心，以地方实际为定位的网格化管理的耕地保

护机制[29]。

 2.2    经济措施

 2.2.1    经济机制　对粮食主产区而言，一方面肩负

较多粮食产量，另一方面也面临种粮效益低、耕保

成本高的矛盾，使得地区的经济收入受到影响，使

不同功能区间的粮食生产责任分配不公的问题加剧。

对耕地本身而言，也存在着高质量地块（基本农田）

收益较低的矛盾。有学者建议规划管制措施要符合

经济规律，将粮食补贴政策、农业综合开发政策、

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等，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挂钩，

设立永久基本农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的经济机制；

同时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并在基于规划管制的

基础上，逐步建立耕地的流转费指导标准，引导土

地流转费处于合理水平[6]。也有学者建议构建统一的

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以市场化的方式提供粮食

安全公共物品，实现粮食安全的公平提供和对农民

利益的保护[30]。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合理保

障农民种粮收益。按照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

产区抓粮有积极性的目标要求，健全农民种粮收益

保障机制。

 2.2.2    耕地价值损失估价　有研究以估价方法对耕

地破坏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估价，包括造成耕地

本身价值损失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耕地修

复所需成本的间接经济损失[31]。也有学者研究了关于

耕地“非农化”过程中农业生态服务价值损失估算，

也可以为针对一些“非粮化”行为所造成的耕地价值

损失评估提供借鉴思路[32]。

 2.3    耕作层破坏鉴定措施

郝士横等[9] 依据目前我国尚未设立“非粮化”耕

作层破坏认定国家标准现状，结合耕地“非粮化”现

象，通过土地评价的方法拟定了包括耕作层厚度、

人为侵入体含量、砾石含量、土壤环境质量、pH、

有机质含量、容重、耕层质地、生物多样性、盐渍

化程度十项指标的耕地“非粮化”耕作层破坏诊断标

准，进行耕作层破坏鉴定，评价破坏程度。李超[7−8]

选取耕作层厚度、土体构型、有机质含量、土壤

pH 值、污染、土壤容重、杂物侵入（有害杂草、固

体侵入物）、生物多样性等八项指标。

 2.4    规划分区管控措施

苏越[13] 以桐乡市为研究区，结合耕地多功能评

价，拟定三级五区的耕地“非粮化”分区管控措施：

第一级为粮食生产核心区，禁止一切“非粮化”生产，

限期恢复已开展“非粮化”生产的地块；第二级包括

生态农业区、复合农业区和休闲农业区，其中生态

农业区内允许适度发展花卉苗木种植等环境污染小、

生态可持续性高的“非粮化”类型；复合农业区允许

粮食生产结合某些“非粮化”养殖生产，发展复合农

业生产；休闲农业区在不破坏耕作层的前提下允许

适度发展休闲农业项目。第三级为一般农田区，可

在不破坏耕作层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非粮化”

生产。卢艳霞[33] 认为当前亟待研究制定耕地“非粮化”

区域差异化管制规则，在全国总量上平衡好“粮与非

粮”，在区域尺度上保护好资源禀赋特点和特色优势

农业品种。

 3    “非粮化”管控路径展望

面对耕地“非粮化”倾向，如果任其发展，将影

响国家粮食安全。采取合理的举措管控耕地“非粮化”

现象，可以切实稳定粮食生产，牢牢守住国家粮食

安全的生命线。有必要以当前“非粮化”治理存在的

不足为导向，提出相应的管控路径展望。

 3.1    “非粮化”管控困境

 3.1.1    法理说服力较弱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承包方有自主组织经营和处置产品的权利，亦规定

应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涉承包方

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但当前“非粮化”治

理是为了将耕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这样地方行动

时就存在一定的“法理漏洞”与“法理偏差”：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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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经营主体说明要停种经济作物、改种粮食时单单

以政策变化为由，明显法律依据和说服力度不够强。

 3.1.2    治理隐患性较大　面对公民膳食多样化的需

求增加与农户增收的需要，要多去“换位思考”耕地

 “非粮化”现象的发生，如果“一刀切”似的全部禁止，

或治理时不管不顾当前作物的生长状况，不顾忌现

实情况与农户想法，可能造成“社会稳定”与“政府名

誉”出现隐患。

 3.2    设立《耕地保护法》

有学者总结立法途径和规划途径是一些发达国

家（如美国、日本等）进行农地保护的主要措施[34−35]。

针对“非粮化”的一些具体行为，我国已有相关法律

对其进行了明确禁止，如《土地管理法》《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农业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等。但目前我国尚未针对耕地设立专门的《耕地保

护法》，对于粮食安全的支撑与农耕文化的载体而

言，为弥足珍贵的耕地资源设立一部《耕地保护法》

既满足管理需求，也可以成为夯实耕地保护制度的

硬措施[29,36]。

所设立的《耕地保护法》（或其它名称的耕地

保护相关法律）针对耕地“非粮化”现象设立的条规，

一是剔除法理模糊，明晰上述与《农村土地承包法》

之间的模糊之处，明确经营主体对耕地利用的权利

界限。二是明确粮食概念，面对当今居民膳食结构

的变化与“大食物观”，耕地粮用其中这个“粮”的概

念，是否需要延伸，纳入油料、果蔬等。三是保护

耕地生产能力，立法保护耕地，除了面积红线，重

点要保护耕地的种植条件与产粮能力，要限定对耕

地的利用是可持续利用，不可破坏耕作层、不可减

少有效土层厚度、不可损耗种植条件等。四是要有

奖惩措施，在地方有效完成耕地保有量等耕地保护

任务时给予奖励，进一步保障农户种粮收益，要让

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同时，

对于破坏耕作层、种植条件等不当利用行为，予以

处罚。五是将田长制、责任制纳入此法，加强耕地

种植情况的巡查与监管。

 3.3    依据空间规划，形成管控体系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的基础，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的主要

手段[37]。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到

2025 年时，要形成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统一

用途管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在空间规划中划分单元，是国内外的通行做法。

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单元，是县以下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和空间变化监测的区域，也是一个规范化、信息

化和法治化的规划平台。规划单元以县（市、区）

域为整体，每个单元系统是相对独立的功能板块[38]。

耕地保护与耕地“非粮化”问题当然可以依据国土空

间规划，划定相应的规划单元，将二者有机结合，

形成一以贯之的管控体系，为粮食安全、藏粮于地

提供依据与支撑。

管控体系的形成与搭建，一是注重地域差别，

要以县级为基础与纽带，根据不同地区的“非粮化”

情况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二是注重掌握现实情况，

根据耕地自然以及立地条件，结合自然界限、人工

界限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以及粮食

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去做以规划，

用能用、管用、好用的规划去治理“非粮化”存量、

遏制“非粮化”增量。三是注重差别管控，合理划分

粮用单元、食用单元、农用单元，并进一步细化不

同单元的耕地用途管制，严格规范生产经营活动范

围（如允许、限制、禁止），制定破坏耕作层、影

响耕地自身种植条件的负面清单。同时，面对不同

 “非粮化”类型与作物的不同生长情况，不能盲目“一

刀切”，不要全部是刚性管控、也要有弹性措施。四

是注重人本思想，结合本地区人口情况、综合粮食

需求情况、耕地保有量、生活空间需要情况，去合

理布局、划定单元。除上述粮用单元、食用单元、

农用单元外，也可结合地方实际，划一些特色单元，

如田园综合体单元、特色农产品单元、农业公园单

元等，打造“农田生态 + ”、“田园生活 + ”的效果。

 3.4    立足大食物观，实施差别管控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消费日趋

多元化、品质化与营养化，在保障“粮食安全”前提

下，可以立足大食物观，构建“食物安全”的概念与

战略[39]。

 “非粮化”管控单元的划定方法，可以在整合各

类空间规划基础上，因地制宜，分析当地耕地“非粮

化”的空间格局、驱动机制，运用形态特征、监测、

调查、3S 技术、田长巡查等识别方法判定出耕地“非

粮化”的具体田块[40−44]，评价这些田块的耕地破坏程

度。合理划定不同情境下的管控单元土地用途区域，

明确耕地用途管制的内容、管制规则及利用负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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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通过在全国范围以县级为基础的定边界、定用

途、上图库，划定不同情境下耕地用途区域，明确

不同情境的管控规则，制定每个类别的管制措施与

处置办法。

具体“非粮化”管控单元举例如下（图 2），粮

用单元：核心要义围绕“粮食安全”，突出耕地生产

功能，充分发挥粮食供给能力，确保区域谷物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此单元实施刚性管控措施，禁止一

切“非粮化”生产。食用单元：核心要义围绕“食物安

全”，面向农户增收与人民膳食结构多元化需求，结

合区域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耕地多宜性，兼顾农民

增收，“粮果蔬菌副”高收益发展。此单元针对那些

不会破坏耕作层、“非粮化”后种植食用农产品的利

用行为，允许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养殖生产等相

适宜、相结合。农用单元：核心要义围绕“乡村振

兴”，面向农业经济收益提升与城乡休闲体验需求，

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关联区域农业、经济、社会、

生态正向协同发展，丰富区域内乡村的社会活动空

间、激发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美丽乡村

建设、提高农业生态环境。此单元针对那些不会破

坏耕作层、“非粮化”后种植与经营非食用农产品、

项目的利用行为，允许结合实际，适度发展花卉养

殖、花海观光、农田观光等休闲农业、生态农业项

目。这样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也能在一定程

度上丰富人民膳食结构，并增加农民利益收入，提

高地方农业经济收益，带动主产区抓粮积极性。

  

粮用单元

食用单元 农用单元

耕地 “非粮化” 管控路径展望

以利农惠农为根本

以大食物观为方向

以差别管控为举措

以耕保利法为基础

以规划体系为依据
 

图 2    耕地“非粮化”管控路径展望图

Fig.2    Prospect  of  "non-grai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ath  of
cultivated land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研究方面，当前“非粮化”的研究数量呈上

升趋势，但针对“非粮化”实施差别管控、分类施策

的研究数量与深度尚且不够。如何科学合理地制定

耕地“非粮化”区域差异化管制规则亟待研究与解决。

 （2）治理方面，当前“非粮化”治理过程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包括法理说服力较弱以及治理隐患性较

大。面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生产经营自主权，

仅以政策变动为由去管控“非粮化”，明显法律支撑

力度较弱。此外如果面对复杂的“非粮化”现象采取

 “一刀切”的管理办法，存在一定治理隐患。

 4.2    建议

结合对当前“非粮化”管控措施的梳理与分析，

建议今后在以下三个方面对“非粮化”现象进行管控

与治理。

 （1）总体管控思路方面，建议从农户角度（增

收）和公众需求角度（膳食结构变化）角度出发，

以利农惠农为根本、以大食物观为方向、以耕保立

法为基础、以规划体系为依据、以差别管控为举措。

 （2）法律法规方面，建议针对耕地“非粮化”现

象在《耕地保护法》中设立相应条款，主要围绕法

理模糊的剔除、耕地利用权力界限的明确、粮食概

念的界定、耕地生产能力的着重保护、奖惩措施的

设立、责任制的构建。

 （3）差别管控方面，建议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以

县级为基础划定管控单元，围绕“粮食安全”、“食物

安全”、“乡村振兴”分别划分粮用单元、食用单元、

农用单元，并规范各单元的生产经营活动范围与“非

粮化”行为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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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ath for “Non-grain” Cultivated Land

LV Xin-tong1, HAO Shi-heng1, WU Ke-ning1, 2*, FENG Zhe1,
ZHAO Yu-wei1, MA Jin-liang1, LI Xiao-liang1

(1. School of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Land Consolidation,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Beijing 100035, China)

Abstract: Summarizing the “non-grain” control measures and discussing the key direction of “non-grain” control in
the future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on-grain”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uctive  reason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cept,  types,  current  situation,  causes,  impacts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non-grai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urrent researches have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concept
and types of “non-grain”. The phenomenon of “non-grain” was expanding in China and the rate of “non-grain” was
higher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and  southern  regions.  The  causes  of “ non-grain”  mainly  include  low
economic  efficiency  of  grain  cultivation,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multi-suitability  of  arable  land
resources, deviation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other factors related to farmer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non-grain” on the quality of arable land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e measures taken and suggested for the problem of
 “ non-grain”  included  regulatory  measures,  economic  measures,  damage  identification  measures,  and  planning
measures. At present, the amount and depth of research on making different control measures for cultivated lands are
insufficien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weak legal persuasion and great  hidden dangers i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the  suggestions  on the  corresponding provisions  should been in  the  farmland protection Laws in  the  future,
and  the  grain  units,  edible  units  and  agricultural  units  should  be  demarcated  at  county  level  according  to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scope of production, operation activities, and differential control methods of each control unit
should be formulated.
Key words: Cultivated land; Non-grain; Big food view; Land use regulation

[ 责任编辑：韩春兰 ]

720 土　壤　通　报 第 54 卷


	1 耕地“非粮化”概况
	1.1 耕地“非粮化”概念
	1.2 耕地“非粮化”类型
	1.3 耕地“非粮化”现状
	1.3.1 全国现状
	1.3.2 区域现状
	1.3.3 近十年研究文章状况

	1.4 耕地“非粮化”原因
	1.4.1 经济效益低
	1.4.2 地区发展水平差异
	1.4.3 耕地资源多宜性
	1.4.4 政策执行偏差
	1.4.5 农户自身因素

	1.5 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1.5.1 耕地本身质量
	1.5.2 参与主体


	2 耕地“非粮化”治理措施
	2.1 法规政策措施
	2.1.1 国家层面——防止“非粮化”
	2.1.2 部委层面——“进出平衡”
	2.1.3 地方层面——“田长制”

	2.2 经济措施
	2.2.1 经济机制
	2.2.2 耕地价值损失估价

	2.3 耕作层破坏鉴定措施
	2.4 规划分区管控措施

	3 “非粮化”管控路径展望
	3.1 “非粮化”管控困境
	3.1.1 法理说服力较弱
	3.1.2 治理隐患性较大

	3.2 设立《耕地保护法》
	3.3 依据空间规划，形成管控体系
	3.4 立足大食物观，实施差别管控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2 建议

	参考文献

